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里 112 年度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12 年 2 月 7 日(二)15 時 00 分 

二、地點：東湖里辦公處(康樂街 72 巷 17 弄 63 號) 

三、主持人：邱里長朝祿                 紀錄：吳忠駿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宣導事項： 

   (一)目前疫情仍嚴峻，請各位宣導注意個人衛生，外出戴口罩、勤洗手。 

   (二)遠離愛滋，針具容器不共用。未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使用毒品，均會增加感染愛滋風險。有    

感染風險行為，如與人共用針具、多重性伴侶、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感染性病等，建議每 3

至 6 個月進行愛滋篩檢。 

   (三) 如何預防失智症： 

     1. 增加大腦保護因子：多動腦、多運動、多社會參與、均衡飲食、維持適當體重。      

     2. 遠離失智症危險因子：遠離憂鬱、不抽菸、避免頭部外傷、預防三高。 

   (四)家暴不是家內事，關心讓暴力喊停。再氣，也不能傷害稚愛，孩子目睹家庭暴力，也算家暴。

再愛，也不該製造傷害，小心危險情人(偷窺、跟蹤、暴力)，遠離  傷害的可能。家暴防治

24 小時專線：「113」。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討論本里 112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 

         說明: 本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340,000元辦理情形如下:                  

 辦理項目 

經常門 (1)舊里活招牌拆除 4,200元 

(2)公佈欄遷移 2,415元 

(3)清潔用具 1,560元 

(4)網路費用 11,880元 

(5)感應燈修建 25,000元 

(6)里活場所消安設備 7,350元 

(7)母親節活動 75,000元 

(8)中秋節活動 97,545元 

(9)資源回收宣導活動 79,050元 

資本門 (1)筆電 36,000元 

   決議: 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二）案由：本里 112年度內湖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 



          說明: 本年度焚化廠回饋經費$389,949元辦理情形如下:                  

 辦理項目 

112年 

 

(1)飲水設備(快煮壺熱水瓶)6,900元 

(2)小型公佈欄修建 61,173元 

(3)里辦指標 20,528元 

(4)冷氣拆除 2,500元 

(5)電視安裝 5,900元 

(6)便民服務資料文宣 13,800元 

(7)設備安裝維護 10,000元 

(8)廣播拆除 19,404元 

(9)志工制服 56,050元 

(10)母親節活動 10,614元 

(11)環保清潔日 23,000元 

(12)影印機 90,080元 

(13)辦公桌 12,000元 

(14)淨水器 37,000元 

(15)招牌 21,000元 

111年 

剩餘款 

(1)便民服務資料文宣 24,000元 

  決議: 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三）案由：本里 112年度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 28,767元。 

          說明: 本年度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經費擬援例全數編列為中秋節活動。  

      決議: 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本里 112年資源回收補助金。 

     說明: 本年度回饋金經費擬援例全數編列為資源回收宣導活動。                             

       決議: 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五)案由：討論本里 112年度鄰長自強活動事宜。 

     說明: 各里以舉辦一次為原則，依實際參加人數核撥經費。 

       決議: 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六) 案由：討論 112年以本里辦公處名義申請使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課程 



       說明： 

 
編

號 

班隊(活動)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使用期間 申請使用之活動中心 

1 國標健康運動舞班 曾 oo 09xxxxxxxx 112/7/1-111/12/31 

(每周三 14時至 17時) 

五分區民活動中心 

2 東湖里瑜珈班 李 oo 09xxxxxxxx 112/7/1-111/12/31 

(每周四 13時至 15時) 

樂康區民活動中心 

3 東湖里瑜珈班 邱 oo 09xxxxxxxx 112/7/1-112/12/31 

(每周四 19時至 21時) 

五分區民活動中心 

4 國標社交舞聯誼班 吳 oo 09xxxxxxxx 112/7/1-112/12/31 

(每周五 13時至 17時) 

樂康區民活動中心 

5 國標社交舞班 吳 oo 09xxxxxxxx 112/7/1-112/12/31 

(每周三 19時至 22時) 

樂康區民活動中心 

      決議：全體出席人員無異議通過。 

 

七、主席結論：感謝各位鄰長出席本次會議及平日的協助。 

八、散會：15 時 20 分。  


